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3月17日发布的《关于基金托

管人、基金服务机构的变更公告》，因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换股吸收合并交割日起，合并后国泰君安将承继及承接海通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

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1、海通证券在合并交割日前已经签署且在交割日后仍然有效的法律文件，其所有法律权

利义务将由国泰君安承继。同时，国泰君安将于近期完成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并将以

新公司名称开展业务与管理活动。国泰君安更名之前签署的法律文件，将继续履行。

2、海通证券提供的托管、运营外包服务将由国泰君安继续履行。

（1）原海通证券托管的所有公募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

（为免疑义，包括所有尚未清盘完毕的产品）之托管人将自合并交割日起变更为国泰君安。国

泰君安将全面承继海通证券作为产品托管人于所有公募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

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之产品合同、托管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确保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的

托管服务无缝衔接；

（2）国泰君安将自合并交割日起承继海通证券作为基金服务机构于相关基金服务协议项

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继续为相关机构提供专业、高效的基金服务。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基金业务具体安排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请投资人知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gtja.com
客服电话：95521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htsec.com
客服电话：95553
3、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ib-fund.com.cn
客服电话：40000-95561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8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88090 证券简称：瑞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9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

“瑞松科技”）持股5%以上股东赵伟先生（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

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赵伟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 4,715,242股变动至 4,709,6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0059%减少至4.9999%。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

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收到股东赵伟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

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赵伟

男

中国

330327196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伟先生于2025年3月17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5,6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5.0059%减少至4.999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赵伟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4,715,242

占总股本比例（%）

5.0059%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709,642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

注：1、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赵伟先生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赵

伟）》。

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

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瑞松科技

股票代码：688090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伟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权益变动性质：集中竞价，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3月1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七、本报告书中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瑞松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5,600股股份，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占瑞松科技总股本比
例的4.999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赵伟

男

中国

330327196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 在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

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公司股东赵伟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883,888股，减持公司股份比

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3月

12日至2025年6月11日）实施。

除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

除增加或继续减少其拥有公司股份的可能。若后续发生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2年12月16日与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3,368,
030股股份，占交易时公司总股本67,360,588股的5%。

2024年6月24日，上市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上市公司总股本变动为94,
194,479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数变动为 4,715,242 股，持股比例变动为

5.005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4,709,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

本次权益变动以上市公司最新公告的总股本94,194,479股为依据计算持股比例。本次权

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5年3月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
6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5.0059%减少至4.999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赵伟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4,715,242

占总股本比例（%）

5.0059%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709,642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以备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伟

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3月17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松科技

赵伟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4,715,242
持股比例：5.0059%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持股4,709,642股
持股比例：4.9999%
变动比例：0.0059%

时间：2025年3月17日
方式：集中竞价

不适用

是 □ 否 √

是 □ 否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广州市

688090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伟
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3月1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43,976,82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2.7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东阿阿胶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丁红岩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

0531-88800423

0531-88800423

dinghongyan1@dongeejiao.com

证券事务代表

付延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

0531-88800423

0531-88800423

fuyan@dongeejiao.com

股票代码 00042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从事阿胶和阿胶系列及其他中成药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阿胶行业

标准制定的引领者，是中式滋补健康引领者和中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2）公司主要产品
①阿胶，传承近3000年的滋补类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列滋补上品，《本草纲目》称其

为补血圣药，1980、1985、1990年三次荣获国家质量金奖，1991年荣获长城国际金奖，2015年
荣获全国质量奖，2015年起连续十年获得“中国药品品牌榜·价值排行榜”榜首。目前，“东阿
阿胶”为OTC第一大单品，滋补养生第一品牌。

②复方阿胶浆，源于明代气血双补第一方《景岳全书》“两仪膏”，传承四百多年，中药独家
品种，补气养血、治疗头晕、失眠、贫血。无蔗糖、零防腐剂，45年品质保障，“好气血 不再虚”。

③“桃花姬”阿胶糕，组方源于元曲《秋叶梧桐雨之锦上花》，优选道地原料，采用专利锁鲜
技术，产品包装采用中国风设计，展现东方美学独特魅力，引领滋补健康新潮流。

④阿胶速溶粉，采用低温真空连续干燥独家专利技术，胶液直接成粉，单袋独立包装，方
便即冲即饮，多元化服用场景，引领阿胶养生新时尚，“东阿阿胶小金条 随时随地撒个胶”。

⑤“皇家围场1619”，战略布局男士滋补健康新赛道。旗下现有重点品种包含健脑补肾口
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海龙胶口服液等独家批文产品，龟甲胶、鹿角胶等医保产品，固本培
元，拓展补肾养生新人群，打造男士健康活力第一品牌。

⑥“壮本”阿胶肉苁蓉原浆，2024年东阿阿胶旗下全新品牌“壮本”隆重亮相“进博会”，现
有阿胶肉苁蓉原浆，肉苁蓉原浆两款产品。力求打造以男士植物滋补品牌为目标，构建中药
产业链滋补分链，以全产业链模式开发男士滋补健康领域。

⑦其他战略储备产品40余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3,087,136,728.33

10,310,173,764.03

2024年

5,920,785,955.41

1,557,000,775.65

1,441,714,437.09

2,170,810,025.93

2.42

2.42

14.60%

2023年末

13,306,306,533.41

10,719,014,633.60

2023年

4,715,265,729.50

1,150,878,550.46

1,082,628,480.93

1,953,438,009.50

1.79

1.79

11.12%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65%

-3.81%

本年比上年增减

25.57%

35.29%

33.17%

11.13%

35.20%

35.20%

3.48%

2022年末

12,631,382,359.34

10,329,243,246.41

2022年

4,041,818,347.54

779,998,116.10

699,829,938.05

2,144,878,185.39

1.21

1.21

7.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453,383,433.75

353,403,544.67

328,636,170.06

638,470,330.70

第二季度

1,294,574,444.51

385,015,593.49

370,941,697.71

283,599,070.93

第三季度

1,581,271,320.36

413,567,484.71

367,356,380.50

519,254,211.16

第四季度

1,591,556,756.79

405,014,152.78

374,780,188.82

729,486,413.1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张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核心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9,656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3.50%

9.99%

9.42%

3.22%

1.32%

1.28%

1.27%

1.19%

0.97%

0.95%

52,414

持股数量

151,351,731

64,359,742

60,644,355

20,753,134

8,500,000

8,232,033

8,179,573

7,639,293

6,215,412

6,09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前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与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共持
有215,711,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9%。其中，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持有股份151,351,73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3.50%；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64,359,7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9%。

未知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张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51,351,731

64,359,742

60,644,355

20,753,134

8,500,000

8,232,033

8,179,573

7,639,293

6,215,412

6,090,0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23.50%

9.99%

9.42%

3.22%

1.32%

1.28%

1.27%

1.19%

0.97%

0.95%

期初转融通出借
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
合计

0

0

0

0

0

0

0

0

730,900

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1%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51,351,731

64,359,742

60,644,355

20,753,134

8,500,000

8,232,033

8,179,573

7,639,293

6,215,412

6,090,0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23.50%

9.99%

9.42%

3.22%

1.32%

1.28%

1.27%

1.19%

0.97%

0.95%

期末转融通出借
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0

0

0

0

0

0

0

0

0

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

项。
证券代码：000423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5-11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阿胶”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5年3月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3月14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程杰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4年，东阿阿胶深度践行“价值重塑、业务重塑、组织重塑、精神重塑”，坚定落地落实

“1238”战略，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35.29%。

未来，东阿阿胶将坚定扛起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使命担当，深化推
进胶类产业链“三产融合”协同发展，持续做强做优做大阿胶主业，精准拓深基石业务，统筹拓
展潜力产品，着力培育外延品种，体系化推进“一中心 三高地+N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以创新
性驱动、精益化运营为核心，围绕产品与服务提升数字化能力，汇聚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全力
推动业绩稳健高质量增长，致力于成为大众最信赖的滋补健康引领者。

董事会认真听取了该报告，认为公司管理层有效执行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议，报
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2024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2025年度商业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5年是东阿阿胶聚势融合促增长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公司将
以“增长·突破”为年度管理主题，全力以赴致力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不断推动公司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

董事会认真听取了该计划，认为公司管理层有效执行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商
业计划符合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2024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独立董事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5.《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该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24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59.21亿元，同比增长25.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7亿元，同比
增长35.29%。

2025年，公司将聚焦“增长”与“突破”，持续稳定提升盈利能力，系统构建新质生产力，致
力于做大众最信赖的滋补健康引领者。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小跃女士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关于确定202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4年度审计费

用为人民币120万元。
2024年4月2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会议同意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4年度审计费用。2024年5月23日，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基于上述决议，根据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所需的工作量，向其支付年度审
计费用人民币120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10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关于2024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暨2025年度内部审计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围绕公司“1238”战略规划，立足经济监督职能定位，积极融入公司发展战略、融入公司治

理体系、融入关键业务领域，持续深化审计监督和违规追责效能，顺利完成全年审计工作计
划。

2025年，紧紧围绕公司“1238”战略规划和“增长·突破”管理主题，立足经济监督工作定
位，聚焦公司战略落地关键领域和项目、聚焦高风险和新兴业态，以研究型审计、数字化审计
和能力提升为重要抓手和突破方向，早研究、早跟进、早提示风险、早推动解决问题，助推公司
高质量发展。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

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关于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5年，公司将持续推进一线员工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促进员工收入能增能减，持续提升

人效水平。同时，结合公司效益及各事业部业务情况，匹配业绩发展下的薪酬调整及薪酬激
励工作，将资源向关键领域、关键岗位倾斜，做好人才吸引与保留。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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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3

月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5年3月14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娇女士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是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等有关要求编制的，所包含内容真实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
事项。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2024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提出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议和审核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
益，以及经营状况、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与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综合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经审议，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金额预计客观、合理，保证

了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确定202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4年度审计费用

为人民币120万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健

全了完整的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内控审计及相关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
监督与执行。2024年，公司内部重点控制活动规范、合法、有效，未发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建立、完善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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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山监管分局核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对
注销的金融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422号之1、之2、之3和之4及夹层商铺
机构编码：S0004H344060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10年06月25日
邮政编码：528500
联系电话：0757-882668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山监管分局核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对
注销的金融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明路支行
机构住所：佛山市高明区文明路138号丰业名苑之一、二、三商铺
机构编码：S0004S344060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12年01月10日
邮政编码：528500
联系电话：0757-8826686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山监管分局核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对
注销的金融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江新城支行
机构住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明国路123号1座之8、2座之9
机构编码：S0004S3440600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12年03月29日
邮政编码：528500
联系电话：0757-8826683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09月26日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山监管分局核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对
注销的金融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跃华分理处
机构住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跃华路549号
机构编码：S0004U3440600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15年08月17日
邮政编码：528500
联系电话：0757-882668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山监管分局核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对
注销的金融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和分理处
机构住所：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高明大道中65号1座1-4号商铺
机构编码：S0004U344060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13年12月06日
邮政编码：528500
联系电话：0757-882626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8日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